
 
 

 
二

０
一

０
年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通

告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第

一
八

五
號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三

月
十

九
日

 
 
 
 
 
 
 
 
 

  
 

敬
啟

者
：

本
校

訓
輔

組
為

提
供

多
樣

化
的

學
習

機
會

予
風

紀
隊

，
特

為
隊

員
舉

辦

領
袖

訓
練

活
動

，
目

的
是

提
升

風
紀

隊
員

之
領

導
才

能
、

責
任

感
及

團
隊

精
神

，
豐

富

風
紀

的
學

習
經

驗
。

現
謹

將
有

關
細

則
臚

列
於

後
，

希
予

 
查

照
。

 
 
台

端
是

否
同

意
 

貴
子

弟
參

加
是

項
活

動
，

尚
祈

簽
署

回
條

於
三

月
二

十
二

日
交

回
風

紀
隊

老
師

以
便

辦

理
為

荷
。

 

此
致

 

貴
家

長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大

埔
崇

德
黃

建
常

紀
念

學
校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校

長
陳

愛
英  

 
 

 
 

 
 

 《
風

紀
隊

領
袖

訓
練

活
動

》
細

則
 

(
一

)
學

習
主

題
：

領
導

才
能

、
責

任
感

及
團

隊
精

神
 

(
二

)
舉

行
日

期
：

二
０

一
０

年
三

月
三

十
一

日
︵

星
期

三
︶

 

(
三

)
舉

行
地

點
：

本
校

 

(
四

)
活

動
時

間
：

下
午

一
時

三
十

分
至

下
午

四
時

 

(
五

)
費

 
 

用
：

全
免

︵
由

學
校

支
付

︶
 
 

(
六

)
校

 
 

服
：

各
生

必
須

穿
著

整
齊

之
體

育
校

服
 

(
七

)
負

責
老

師
：

潘
淑

婷
老

師
、

吳
玉

婷
老

師
 

(
八

)
注

意
事

項
：

 

 
 

１
學

生
須

嚴
守

紀
律

，
絕

對
服

從
教

師
指

示
。

 

 
 

２
學

生
當

天
按

正
常

時
間

表
上

學
，

放
學

時
間

為
下

午
四

時
。

 

３
保

持
地

方
清

潔
。

 
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-
 

  
 

回
 

條
︵

風
紀

隊
領

袖
訓

練
活

動
︶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第

一
八

五
號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敬
覆

者
：

本
人

�
 
 
 
 
 
 
 
 
 
 
 
參

加
是

項
活

動
，

並
同

意
 

貴
校

所
作

一
切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安
排

。
 

 

此
覆

 

 大
埔

崇
德

黃
建

常
紀

念
學

校
校

長
 

 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(
 
 
)
年

級
(
 
 
)
班

學
生

：
 
 
 
 
 
 
 
 
 
(
班

號
：

 
 
)
 
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家

長
簽

署
：

 

二
０

一
０

年
三

月
 

 
 

日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﹝

�
請

劃
去

不
適

用
者

﹞
 
 

 

 
 
 
 
 
 
 

2009 

 

2010 

敝

子

弟

2009 

╱ 

2010 

不 願  

願  

意 意  

負責人：

 潘淑婷老師、吳玉婷老師

 


